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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14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2 點 

地      點：行政大樓 N407 會議室 

主      席：江教務長 明倫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貳、 確認 115 年 1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6 次(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開南大學開課與排課原則」修正案。(註冊課務組提案) 照案通過。 
第二案 「開南大學跨領域學習實施辦法」修正案。(註冊課務組提案) 照案通過。 
第三案 「開南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修正案。(教學資源中心提案) 照案通過。 

第四案 
「開南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修正案。(國際及兩岸事

務處提案) 
照案通過。 

第五案 
「開南大學資訊安全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要點」修正案。(資訊

媒體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第六案 
「開南大學人工智慧應用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要點」修正案。

(資訊媒體學院提案) 

修正後通過。必修課程

「資料分析軟體」取消

新增，選修課程「機器

學習」改為必修。 

決  議：確認通過。 

參、 教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 註冊相關業務提醒  
(一) 1142學期註冊繳費期限為2月20日(繳費單由學生至合作金庫網站下載)，請各院系關懷

尚未繳費學生及其原因，提醒盡快完成註冊繳費。若有經濟困難者，可至學務處網頁查

詢本校各項助學措施，以幫助學生順利就學。 
(二) 請各系盡快收齊1141學期及1142學期新生(含轉學新生)學籍資料表及學歷文件，並確認

是否符合入學資格後，至教務系統STU720M_新生基本資料登錄(系上)完成系統審核，

送至註冊課務組複審。 
(三) 請輔導學士三年級下學期、碩士二年級以上之學生，於3月11日前至教務系統進行畢業

資格審核確認，除讓學生瞭解自身畢業情事，亦使各學院(系)掌握學生畢業狀況；並請

學生確認個人基本資料是否正確，避免印製錯誤使學生需自付工本費重製學位證書，無

法如期領取證書。 
(四) 申請1142學期轉系學生，轉入新系身分已於115年2月1日新學期開始日正式生效，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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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已審核之畢業審查全數清空，惠請各學系、通識中心依轉系通過學生名單重新審查畢

業審核，並協助學生辦理選課。 
(五) 1142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期間為3月9日至6月5日，請注意申請時程。 
(六) 為確保停招系所學生權益，請停招學系務必關懷了解學生目前學習狀況及預計畢業學年

期，輔導學生能如期畢業。 

二、 課務相關業務提醒 
(一) 3月4日至3月9日為選課更正申辦時程，請開課單位依規定及時間收件，並請系上及導師

輔導學生選課，尤其是新生、境外生、抵免、編高、休學後復學學生、畢業門檻含跨領

域學習之學生請主動關懷。 
(二) 請主動關懷學分數或課程數不足學生，提醒學生應至少修達學分數下限，以避免影響畢

業時程，依學則學生於選課程序結束後，選課學分數或課程數仍不符合規定者，得勒令
休學。 

(三) 選課期間請積極注意並處理可能人數不足之課程，選課作業結束(3月9日)前，人數不足
課程請依規定辦理停開。 

(四) 教室因應選課期間選課人數的增減將持續調整，請多注意教室異動。 
(五) 請提醒授課教師務必於開學第1-2週，於課堂上向學生揭示教學計畫表，請學生確認評

分標準、課程大綱及教學進度，並依教學計畫表評分及授課。 
(六) 畢業班課程於第14週結束，請授課教師規劃於14週內補上四週授課學時時段，並填寫於

授課時段表，於3月2日前繳交至註冊課務組。 
(七) 請提醒老師及學生應準時上課，並共同維護上課秩序。 
(八) 排課相關提醒如下： 

1. 各課程請盡量開放本系他年及他系選課名額，特別是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課程，

應開足名額提供學生加選，以免影響學生畢業。 
2. 選課期間隨時注意選課人數，若已達上限，可於各階段選課前調高選課名額，以利

學生於下一階段加選課程。 
3. 選課後若教室空間不足，請向註冊課務組洽詢若有較大的教室可更換，可申請換教

室，以利學生選課。 
4. 請注意各學制各年級皆應開設選修課程。 
5. 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排課請開課單位互相協調避免衝堂，以利學生選課。 

(九) 教學計畫表應符合系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於115年3月5日前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

查通過。 
(十) 首次開設課程之教學計畫表，須經系級課程委員會、院級課程委員會、校級課程委員會

審查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始可實施，非首次開設課程之教學計畫表，須經系級課程

委員會審查通過。註：首次開設課程係指首次訂定於該學制(碩士/碩專通用、學士/進修

通用)課程規劃表或選修科目表之課程。 
(十一) 排課在玻璃白板教室之教師，可至註冊課務組(N107)領取白板筆(夜間課程部分已請進

修及推廣教育處(A110)協助領取及更換墨水)，並於學期末時繳回。白板筆僅限玻璃白

板教室使用，每學期每門課可至註冊課務組更換補充卡水乙次。玻璃白板教室：B105、
B106、B126、B127、A201、A301、A309、A310、A311、A315、A501。 

(十二) 請提醒週六、週日有課之老師和學生，除了遇到排課當日是國定假日得放假外，遇有

連續假期期間仍都應正常上課。(詳見本校行事曆-綠框應正常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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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依教育部來函，請授課教師於課堂上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書籍(含二手書)，未經授權勿擅

自掃描、影印、下載或上傳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並宣導多加利用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所建置之「校園著作權」專區，勿至侵權網站下載圖書檔案，或至第三方電

商平臺銷售及購買盜版圖書商品。 
(十四) 巡堂作業於開學期間不定期執行，異常狀況將開始納入統計。單次課程教室、教師、

時段異動，請教師確實申請調、補課。上課臨時需更換上課地點，請教師於原教室黑板

註明更換地點，以利巡堂作業。 

三、 跨領域學習 
(一) 跨領域學習各學系(學位學程)作業重點： 

1. 透過班會或各項管道如晤談、通訊群組等，向學生宣導跨領域學習(畢業門檻)事宜。 
2. 了解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內容及修讀規定等，並各透過個別輔導機制，輔導學生適

性選擇適合之學程。各學籍歸屬年適用之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應修課程

及修讀規定，已彙整完成(本網站將不定時更新)並置入宣導簡報及公告

於註課組網站(https://course.knu.edu.tw/p/403-1045-840.php)，請輔導學

生參閱並依規定修課。(本網站將依修讀規定異動情形持續更新) 
3. 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排課時，請與他系互相協調必、選修課程時段避免衝堂。 

https://course.knu.edu.tw/p/403-1045-84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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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學生修讀之跨領域學分學程科目與開課時段，輔導學生選課。 
5. 三下起每學期選課期間進行「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課確認」作業，請輔導學生填

送「修課確認表」並規劃未完成修讀課程之修課期程。 
6. 請隨時盤點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及輔系課程是否適切，依現行課程規劃表及選修科

目表同步修訂，不再開設課程應刪除，不易予外系修讀之課程(如容量限制、難度)建
議調整，有助於學生學習畢業之課程，在符合該學程或輔系之專業培養之前題下，

得適度新增。 
7. 確實掌握各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含主辦及協辦)及輔系之課程，列為重點跨領域學分

學程(含主辦及協辦)及輔系之課程，皆應確實開課，並開放本系及外系學生加選，以

協助學生修課並順利畢業。 

【111至114學年度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 

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名稱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中小企業創業學分學程 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資訊傳播學系/法律學系 

國際商管經貿跨領域全英語學分學程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英語學系 

空服員培訓學分學程 空運管理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應用日語學系 

國際領隊導遊人才培訓跨領域學分學程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應用日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華語學系 

敦謙智慧服務跨領域學分學程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國際餐旅菁英跨領域學分學程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應用日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日韓影視文創跨領域學分學程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傳播學系/應用日語學系/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設計與傳播產業創業與就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資訊傳播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應用日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人工智慧應用跨領域學分學程 資訊管理學系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資訊安全跨領域學分學程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商務英語應用學分學程 應用英語學系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食品安全、餐飲與健康跨領域學分學程 保健營養學系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智慧健康學分學程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二) 請各系及導師積極向學籍歸屬年111、112、113及114學年度學生(含國際專修部進入系

所原生班別學生)，宣導跨領域學習(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畢業門檻事宜，

各系各學籍歸屬年至1141學期止尚未申請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人數如下表(在學+休學)，
請輔導學生申請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申請時間：開學第一週至第三週2/23-3/13) 、輔系

或雙主修。 

院 系 
學籍歸屬年 111 學籍歸屬年 112 學籍歸屬年 113 學籍歸屬年 114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商 
企創系 21 21 0 17 17 0 22 22 0 46 43 3 
國企系 29 29 0 17 17 0 23 19 4 35 17 18 

觀 
物流系 29 29 0 13 13 0 82 71 11 89 81 8 
觀光系 31 31 0 25 21 4 154 113 41 135 7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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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系 
學籍歸屬年 111 學籍歸屬年 112 學籍歸屬年 113 學籍歸屬年 114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應 

申請 
已 

申請 未申請 

空運系 55 55 0 37 37 0 77 74 3 62 48 14 
休閒系 17 17 0 12 10 2 15 12 3 48 4 44 

資 
資管系 13 13 0 22 22 0 66 64 2 50 49 1 
資傳系 21 21 0 9 9 0 17 7 10 47 2 45 
電影系 14 13 1 11 11 0 25 18 7 36 28 8 

人 
應日系 67 66 1 37 31 6 62 13 49 77 15 62 

應英系 21 20 1 
(已申請輔系) 13 11 2 27 24 3 28 23 5 

健 
保營系 11 11 0 12 11 1 20 17 3 49 42 7 
健管系 18 18 0 18 17 1 27 26 1 56 35 21 

法 法律系 54 53 1 21 17 4 33 29 4 43 30 13 
  AI 學程 - - - - - - 18 16 2 14 12 2 

總計 401 397 4 
(1 人申請輔系) 264 244 20 668 525 143 815 507 308 

註：學籍歸屬年大學日間部學生(111 及 112 學年度不含境外學生及國際榮譽學程本籍學生；113 學年

度(含)起不含應用華語學系及國際榮譽學程學生) 
 

(三) 1月已彙整學籍歸屬年112(大三下-第1次)及學籍歸屬年111(大四下-第3次)每位學生之

「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課確認表」並印製紙本發送各系，請各學系及導師輔導學生確

認修課情形及進行修讀規劃，學生及導師確認完成並簽名後，於3月13日前送繳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四) 學分學程(一般)、輔系及雙主修申請暨放棄時程為開學第一週(2月23日至3月2日)，輔系

/雙主修加修系於3月4日審核完成，註冊課務組於3月6日公告通過名單。 

四、 教學品保系所評鑑及教育部教學品質檢核事宜提醒 

(一) 有關114學年度內部自我評鑑，請將三位自我評鑑委員簽名寄回之「書面審查意見表」，

於3月5日前掃描上傳，並依委員提出之「待改善事項及建議」，撰寫自我改善計畫，於

4月9日(四)前完成系院審議程序後繳交至註冊課務組。規劃於116學年度進行五年一次

之教學單位外部自我評鑑，相關說明會、評鑑報告撰寫等擬於115學年度開始進行，並

於116學年度實地訪評(確切時程待與專業評鑑機構協調完成再行規劃)。 

(二) 為使學生了解所屬學系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規劃及未來發展，協助學生對個人

職涯發展進行學習規劃，請辦理教學品保宣導活動。教學品保宣導活動追蹤管考與督導

回報表請於3月20日前繳交紙本至註課組。 宣導前必須完成教務系統「教育目標、核心

能力、課程規劃表、課程權重及工作/證照/國考/升學」之維護(詳見114/7/8 e-mail)，若

未維護完整，宣導內容中有關品保系統資料會缺漏或不正確，還請盡快補維護。 
(三) 1141學期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資料已繳交，查核結果若辦理不善或未依相關規定

辦理者，將限期改善，情節嚴重者列計行政缺失、扣獎補助或予以停招。另如查獲經人

力仲介招生，將逕移送檢調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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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41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書面資料於12月8日繳交，教育部於1月6日
至本校實地訪評，2月12日來函檢附查核意見及結果，請學校限期改善。 

 有相關事證足認有損害學生受教權益之情事，納入次學期受查核學校，共計 
5 教學單位： 
1.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2.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3. 法律學系 
4.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5. 國際企業學系 

 114 學年度第2學期應報送下列資料： 
1. 前次檢核意見回復表 
2. 全校性資料 
3. 納入次學期受查核之教學單位各學制資料 

 教學相關查核意見重點摘要及說明如下： 
1. 部分學生選課低於學分數下限： 
 1142學期起請輔導學生皆須加選至學分下限，特殊情況請導師確實輔導並詳填「選

課輔導紀錄表」後繳交至註冊課務組存查。 
2. 部分學生跨部別選課專業課程超過10學分： 
 學生若情況特殊請詳填「選課輔導紀錄表」，經簽准後，始得加選。 
 於學生報考階段，即瞭解其就學需求，並加強各學制差異之說明，協助學生選擇

最適合個人學習條件之學制，以降低後續跨部選課需求之情形。 
3. 部分學生必、選修課程有上修情形，應依規定申請及審核： 
 各學系之「選課/修課須知」，應明確訂定必選修課程上修規定、確實辦理申請

及審核，並將紀錄(如會議紀錄)留存備查。 

 
4.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須為其適用學年度之課程規劃表或選修科目表之課程。 
5. 教師授課應符合專長。 

(五) 有關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全校)及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教育部

已召開多場說明會，並來函提供相關資料，彙整提供下載如下列(先前皆已公告各教學

及相關單位)，請各院、系及相關單位務必詳閱，並依其規定辦理各項業務，以維護學

生受教權益。 
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全校) 

補充說明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528/8028440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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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113年10月30日修正)  
2. 114年11月教育部「1141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來函：1141查核指標及維護教

學品質說明影片 

3. 114年9月「維護教學品質作業說明會」：簡報 

4. 113年4月「維護教學品質作業說明會」：簡報及常見問題彙編(11月來函提供) 
 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 
1.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114年9月8日修正) 
2. 114年9月教育部來函：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專案查核指標(114年9月16日修正) 
3. 114年7月「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工作坊」：簡報 
4. 113年3月「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政策宣導說明會」：簡報及QA 
 

教學資源中心 

五、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分項計畫一 

1. 1142學期創新教學課程及數位課程/教材補助申請至2月2日截止，預計於開學第一週

召開審查會議。 
2. 已申請業師協同教學之單位，請於3月16日前繳交將相關文件(申請表、會議記錄、契

約書及教學計畫表)。 
3. 為落實本校微學分與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並強化創新教學，建議各系於日間部二

至四年級專業選修課規中，規劃至少2門微學分課程(0.5學分X 2門 =1學分)及1門專

題探究課程(2學分)，藉此完備課程架構以利未來實際開課，並深化學生自主實作與

跨域探索能力。 

六、 學業預警作業 
(一) 前學期三二預警將於成績更正作業結束後寄發各單位，請各系確實依規定召開輔導會議

並將會議紀錄回傳教資中心。 
(二) 前四週未到課預警將於3月16日起開放教師上線登錄。 

七、 教學助理作業 
(一) 教學助理訓練課程已於2月25日進行，未能參與之同學可至教資中心登記補認證，須於

3月20日前完成。 
(二) 本學期一般教學助理已於3月2日開放申請。 

 
雙語教育推動中心 

一、 1142 學期第一次英文大會考 
(一) 考試時間：2026.03.04(三)13:10-14:00。 
(二) 符合資格應考人數：87人。 
(三) 相關考場公告於2/24(二)於雙語中心網站公告，請同學準時應考。 

二、 114-2 學期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培力英檢)報名 
(一) 考試時間：2026.05.23(六)。(採團體報名，本校若報名人數達 80 名以上，將安排於開

南校園內考試)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366&KeyWord=%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7%B6%AD%E8%AD%B7%E5%AD%B8%E7%94%9F%E5%8F%97%E6%95%99%E6%AC%8A%E7%9B%8A%E6%87%89%E8%A1%8C%E6%B3%A8%E6%84%8F%E4%BA%8B%E9%A0%85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528/345440046.pdf
https://elearning.knu.edu.tw/moocs/#/home
https://elearning.knu.edu.tw/moocs/#/home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137/105302414.pdf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137/650762046.pdf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137/131479106.pdf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198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528/406906784.pdf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528/475725717.pdf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137/635764055.pdf
https://course.knu.edu.tw/var/file/45/1045/img/1137/8013809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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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對象：碩士班、大學部在學學生。 
(三) 報名截止：115/3/6（五）13 時止(教育部補助聽讀測驗報名費，名額有限，先報先贏！) 

三、 1142 學期全英語授課課程兼任教學助理申請及培訓 
(一) 申請時間：2026.02.02(一)至2026.03.09(一)。 
(二) 培訓時間：2026.03.10(二)、2026.03.17(二) 12:00-15:00 

四、 教師英語授課獎勵申請既成效報告書繳交 
(一) 1141學期課程英語授課獎勵成果報告書繳交：2026.03.13(五) 
(二) 1142學期課程英語授課獎勵申請：2026.02.02(一)至2026.03.13(五) 
(三) 1142學期課程英語授課獎勵成果報告書繳交：2026.07.03(五) 

五、 【教師增能講座】大學作文寫作教學 / Teaching essay writing in college 
(一) 時間：2025/3/18(三) 12:00-14:00 
(二) 地點：開學第三週公告 
(三) 講者：前政治大學外文中心 車畇庭教授 

六、 【教師增能課程】2026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群 EMI+AI 師訓課程：EMI+AI 課程
活動與執行討論 (後續追蹤)、探討數位科技與生成式 AI 在 EMI 課堂上的實踐 

(一) 時間：2025/3/25(三) 10:00-12:00 
(二) 地點：線上課程 
(三) 講者：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Dr. Ira Vouk 

七、 1142 學期大一大二英文前測，測驗時間由各大一大二英文授課老師班級規劃，敬請提醒
同學準時上課完成測驗。 

 
通識教育中心 

一、 1142 學期通識課程選課更正申請將於 3/4 開始，請協助向學生宣導，務必將欠費繳清入
帳或學貸辦理完成後再來通識中心(N208)申請。 

二、 1141 學期入原系國際專修部秋季班未達華測 B1 學生，已帶入第二學期華語加強課程，
若學生近期取得華測 B1 資格，請於選課更正期間攜帶證書及身份證明文件至本中心辦
理退課。 

三、 請協助宣導通識必修課程課名，避免學生誤選其他課程而無法畢業。 
(一) 日間部必修大一英文(4學分，能力分級，應英系除外)：基礎生活美語(上)(下)、進階生

活美語(上)(下)、初級職場英語(上)(下)、中級職場英語(上)(下)、高級職場英語(上)(下) 。 
(二) 日間部必修大二英文(4學分，依院別專業分班，各系大二專業英文4學分以上經申請可

免修，應英系除外) :商學英文(上)(下)、觀光休閒英文(上)(下)、資訊英文(上)(下)、健康

英文(上)(下)、法律英文(上)(下)、英語進階課程(上)(下)。 
(三) 進修部必修大一英文(4學分，應英系除外) :基礎生活美語、初級職場英語。 
(四) 程式設計(2學分，資管系除外) : 初級程式設計、遊戲式程式設計、APP程式設計、AI程

式設計。 
(五) 體育(2學分4學時) :體育一、體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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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註冊課務組提案) 
案  由：檢具 1141 學期「教師學期成績更正申請」乙案，提請審議。(註冊課務組提案) 
說  明： 

1. 114學年度第1學期成績更正涉及及格狀態異動，計2項(詳見表1，如後)，成績更正

未涉及及格狀態異動，計3項(詳見表2，如後)。 
2. 依本校「成績登錄與更正辦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成績更正涉及及格狀態變

更者(及格改為不及格、不及格改為及格），由開課所屬單位(院、系、所、中心、

室)召開會議確認，經院長批示後，送教務會議審議。第十五條規定：更正或補登

成績，若係歸責於老師本身所造成之疏忽，則專任老師將計點備查，兼任老師連

續發生三次則不予續聘。除外，專任老師亦於教師評鑑中之教學評鑑項目內扣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註冊課務組提案) 
案  由：檢具「開南大學進修學士班大一不分系大二分流處理辦法」廢止案，提請審議。

(註冊課務組提案) 
說  明： 

1. 本校進修學士班大一不分系皆停招多年，擬申請廢止本辦法。 
2. 全文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開南大學進修學士班大一不分系大二分流處理辦法(廢止) 
 

98.09.22 9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9.03.02 98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5.20 102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3.03 114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廢止通過 

一、本校商學院、資訊學院及觀光運輸學院之進修學士班大一不分系，以院為跨系主軸，特訂

定「開南大學進修學士班大一不分系大二分流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惟資訊學院

進修學士班學生學籍歸屬年自 103 學年度起，採不分系不分流。 

二、入學第一年修習校定共同必修科目及部分院定專業基礎課程，大二進行選系分流學習。 

三、大一不分系學生必須在大一下期中考試後，依其意願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並繳交大二選系

志願表。各學院於大一下學期結束前依學生志願進行分發作業。跨學院申請分流者，須徵

得雙方學院同意後始得提出。 

四、各學院辦理學生選系分發作業時，應由院長主持，參與分流系之主任為當然委員，開會

決定之。 

五、各學院應訂定分流辦法，辦法內應明訂作業時程及分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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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學院將分發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送教務處辦理學籍處理。  

七、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三案 (教學資源中心提案) 
案  由：檢具「開南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教學資源中心提案) 
說  明： 

1. 修訂第三、八條條文。 
2.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教學評量每學期於期末考前三週至前

一週實施，視需要得調整之。問卷依課

程性質分為一般課程與體育課程兩種

類別；採特殊授課方式之課程如全英

語授課、遠距授課等，得視需求調整相

關題項。未完成教學評量之學生得於

次學期限制其選課之預選登記。 

教學評量每學期於期末考前三週至前

一週實施，問卷依課程性質分為一般課

程與體育課程兩種類別；採特殊授課方

式之課程如全英語授課、遠距授課等，

得視需求調整相關題項。未完成教學評

量之學生得於次學期限制其選課之預

選登記。 

1.增加因需

求而提前、

延後或延長

作答時段之

彈性。 

第

八

條 

評量結果未達標準之處理如下： 
一、兼任教師所授之任一課程評量結

果連續兩次未達 3.5 者，則於聘期

屆滿後次學期起不予續聘及排

課，如有特殊情事需求得簽報校

長核准。 
二、未達標準之課程如教授多個班級，

以其評量結果平均值認定之。 
三、專任教師任一課程評量結果未達

3.5 時，授課教師須填寫教學改善

計畫書，並由該開課單位主管與

授課教師面談了解問題原委，必

要時得約談修課學生；再由開課

單位填具輔導記錄表，送教務處

審核後存查。凡經開課單位評估

為應接受輔導之教師，須於次學

期參加本校教學成長活動一次以

上。拒絕接受輔導或輔導成效不

佳之教師，經系及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者，於應接受輔導學期之下

一學期起停授教學評量未達 3.5
之該課程及專業必修課程，至完

評量結果未達標準之處理如下： 
一、兼任教師所授之任一課程評量結果

連續兩次未達 3.5 者，則於聘期屆

滿後不予續聘。 
二、未達標準之課程如教授多個班級，

以其評量結果平均值認定之。 
三、專任教師任一課程評量結果未達 3.5

時，授課教師須填寫教學改善計畫

書，並由該開課單位主管與授課教

師面談了解問題原委，必要時得約

談修課學生；再由開課單位填具輔

導記錄表，送教務處審核後存查。

凡經開課單位評估為應接受輔導

之教師，須於次學期參加本校教學

成長活動一次以上。拒絕接受輔導

或輔導成效不佳之教師，經系及院

課程委員會通過者，於應接受輔導

學期之下一學期起停授教學評量

未達 3.5 之該課程及專業必修課

程，至完成本項所列之輔導作業

止。 
四、本條第三款關於須參加教學成長活

1. 兼 任 教

師改為單學

期任一課程

未達 3.5 則

於次學期起

不予續聘及

排課。 



11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成本項所列之輔導作業止。 
四、本條第三款關於須參加教學成長

活動之外籍教師，可檢具國內大

學校院所辦理之同類型外語研習

活動證明，經教學資源中心認可

後得替代之。 

動之外籍教師，可檢具國內大學校

院所辦理之同類型外語研習活動

證明，經教學資源中心認可後得替

代之。 

 
開南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102.12.10 102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09.23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5.27 103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2 104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3.06 106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9.18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07 11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1.28 114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3.03 114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授課之反應意見，以作為教師改進教

學、提升教學品質之參考，並提供教學單位評估教學成效並據以輔導改善，特訂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須依本辦法規定，接受教學評量。 
第 三 條 教學評量每學期於期末考前三週至前一週實施，視需要得調整之。問卷依課程性質

分為一般課程與體育課程兩種類別；採特殊授課方式之課程如全英語授課、遠距授

課等，得視需求調整相關題項。未完成教學評量之學生得於次學期限制其選課之預

選登記。 
第 四 條 教學評量結果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彙整成冊陳請校長核閱後，將複本送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人事室、註冊課務組及教學資源中心存查，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各開

課單位主管其所屬課程授課教師之評量結果。凡承辦本校教學評量相關業務之人員，

均不可將評量結果外洩。 
第 五 條 教學評量計分採五分位法，亦即『非常同意』五分、『同意』四分、『普通』三分、

『不同意』二分及『非常不同意』一分。問卷中有關學生自評之題項，其分數不列

入計分。 
第 六 條 教學評量問卷填答率達 50%(含)以上之課程，始可作為各類教學績效正面採計之依

據。三分之一(含)以上未到課及停修學生所填問卷或同一份問卷中每計分題答案皆

為一分者，則不採計。授課教師須於每學期末於「教務資訊系統」輸入學生未到課

紀錄，以作為不採計之依據。 
第 七 條 非由教師講授之課程，如自主學習、專題研討、專題講座、書報討論、畢業論文、

畢業專題、專業實習、就業輔導、勞作教育及公益服務等，經教學資源中心審查教

學計畫表後，該課程即不需接受教學評量；特殊課程另有法規規範並經教務會議通

過者，依其規範之。 
第 八 條 評量結果未達標準之處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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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任教師所授之任一課程評量結果連續兩次未達 3.5 者，則於聘期屆滿後次學

期起不予續聘及排課，如有特殊情事需求得簽報校長核准。 
二、未達標準之課程如教授多個班級，以其評量結果平均值認定之。 
三、專任教師任一課程評量結果未達 3.5 時，授課教師須填寫教學改善計畫書，並

由該開課單位主管與授課教師面談了解問題原委，必要時得約談修課學生；再

由開課單位填具輔導記錄表，送教務處審核後存查。凡經開課單位評估為應接

受輔導之教師，須於次學期參加本校教學成長活動一次以上。拒絕接受輔導或

輔導成效不佳之教師，經系及院課程委員會通過者，於應接受輔導學期之下一

學期起停授教學評量未達 3.5 之該課程及專業必修課程，至完成本項所列之輔

導作業止。 
四、本條第三款關於須參加教學成長活動之外籍教師，可檢具國內大學校院所辦理

之同類型外語研習活動證明，經教學資源中心認可後得替代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3 點 


	壹、 主席報告
	貳、 確認115年1月28日114學年度第6次(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參、 教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註冊課務組
	教學資源中心
	雙語教育推動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註冊課務組提案)
	第二案 (註冊課務組提案)
	開南大學進修學士班大一不分系大二分流處理辦法(廢止)
	第三案 (教學資源中心提案)
	開南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3點

